
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[2021]015 号

申请人：蔡某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城街道办事处

申请人蔡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

城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一案，本府

依法受理后，进行了调查审理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本人要求职能部门（通过 12315）用纸质回

复本人。故申请了信息公开，花城街信息公开办公室拒绝

公 开 的 回 复 为 证 。 要 求 用 纸 质 回 复 的 工 单 号

（0820082715545657401）。

复议请求：请求撤销花城街公开〔2021〕1 号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的答复，责令重新作出处理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适

用法律正确。

2020 年 9 月 15 日，申请人蔡某某通过广州 12345 政府

服务热线向被申请人了解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以

南、凤凰路金宝酒店后面的三东润泽商业城是否属于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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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事宜，经被申请人调查了解后，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

通过短信形式给予回复:三东润泽商业城属于存量违法用

地上违法建筑、违法建设。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申请人蔡

某某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花城街道办

事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文件《关于花城街

城管回函违章建筑的意见》(文号: 0820082715545657401)。

被申请人经检索没有申请人蔡某某所申请公开的文件，故

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向申请人蔡某某出具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的答复》(花城街公开〔2021〕1 号)，告知申请人蔡某

某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。

被申请人经检索没有申请人蔡某某所申请公开的文件

《关于花城街城管回函违章建筑的意见》（文

号:0820082715545657401）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(2019 修订)第三十六条第(四)款:“对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

(四)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

息不存在……”的规定，作出《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的答复》

(花城街公开(2021) 1 号)，告知申请人蔡某某经检索没有

所申请的公开信息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，适用法律

正确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程

序合法。

其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
三十三条: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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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;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

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

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”的规定，申请人蔡某某

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向我单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,我单位

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向申请人蔡某某予以答复，并未超过

法定期限，作出程序合法合规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(花

城街公开〔2021〕 1 号)适用法律正确，作出程序合法，请

求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文件名称：关于花城街城管回函

违章建筑的意见（文号：0820082715545657401）。被申请

人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，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向申请人作

出花城街公开〔2021〕1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，告知

“经检索没有申请公开信息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”，

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通过广州 12345 政

府服务热线（编号：0820082715545657401）向被申请人了

解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以南、凤凰路金宝酒店后面

的三东润泽商业城是否属于违法建筑事宜，经被申请人调

查了解后，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通过 12345 热线以短信形

式给予申请人回复：“一、三东润泽商业城于 1988 年 7 月

22 日建成，该商业城共 6 栋高 3 层，每栋 20 间复式商铺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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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结构，建筑面积 7812 平方米，信访人反映三东润泽商业

城 D122-D128 号、C10-16 号、A9、A10 属 6 栋中的其中一

栋，位于金宝酒店东面，二、三栋润泽商业城的报建审批

情况 1、《关于解决三东建设现代化新农村有关问题的会议

纪要》（9）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993 年 4 月 12 日就三东

村新农村建设进行规划。2、花都市国土局文件：花国土地

批字[1994]第 348 号《关于花都市国土局征用土地并出让

土地使用权给新华镇三东经济联合社作建设现代化新农村

用费的批复》。3、花都市计划委员会文件《关于兴建商贸

区项目的批复》（花计基本[1998]056 号），同意以原新华

镇属下企业在花都市富华房地产置业公司名义兴建三东润

泽商业城。4、花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《关于开发三东

商贸区的批复》（花府办复[1998]15 号），批复同意新华

镇政府以属下企业富华房地产置业公司开发。5、该商业城

已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编号 98055 号，花都市规

划局业务回执 N-1998000311 号。6、广州市公安局《建筑

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》花公有监审字第 980 号。三、三东

润泽商业城现在权属情况根据对新华街属下企业富华房地

产置业公司调查了解三东润泽商业城自凯旋国际小区自向

东一至五栋早已出售给个人所有，西面靠金宝酒店单独一

栋已抵工程价款给当时承建商业城的施工方徐某柿，因该

商业城未能及时办理土地使用证，继而未能办理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，商业城也只能临水临电，由某华房地产置业

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和水电费收取工作。综上，根据广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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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广州市存量

违法建设分类处理工作指引的通知》第二条第（二）款第

（二）项，三东润泽商业城属于存量违法建筑，违法建设。”

2020 年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通过

12345 热线以短信的形式回复申请人：“我执法队员对位于

三东大道以南，凤凰北路金宝酒店东面的润泽商业城进行

调查了解，该商业城一共有 6 栋，每栋有 20 间三层复式商

铺，建于 1998 年 7 月 22 日，从 1993 年花县人民政府时开

始的三东村新农村建设规划，到花都市计划委员会《关于

兴建商贸区项目的批复》（花计基[1998]15 号）批复同意

由原新华镇属下企业富华房地产置业公司兴建润泽商业

城，已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编号 98055 号），

由于历史原因该商业城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

投诉人反映 D122-D128，C10-16 号，A9、A10 属于 6 栋中的

其中一栋，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《关于印发广州市存量违法建设分类处理工作指引的通

知》第二条第（二）款第（二）项，三东润泽商业城属存

量违法建设，我队已将情况上报区治违办处理”。

以上事实有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工单登记表、政

府信息公开平台截图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、工单

0820082715545657401 处理流程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

复、手机短信截图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二条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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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

存的信息”及第十条第一款：“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

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

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

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

及《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

五条：“承办单位应当做好回复诉求人的电话录音、通话

记录、短信等材料的保存工作，形成可查询、可追溯的证

明材料”规定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

线工单 0820082715545657401 确由被申请人处理答复，该

信息系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的信息，

属于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作为该政府信息制作主体，有履

行该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责。被申请人回复申请人经检索没

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明显与事实不符，属事实不清、证

据不足，应予纠正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花城街公开(2021) 1 号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，责令被申请人于本复议决定书生效

后 20 个工作日内重新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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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Ｏ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


